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西藏药业”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5

月

22

日《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西藏药业”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起停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西藏药业”股票

(

代码

:600211)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长园集团”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5

月

27

日《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

“长园集团”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8

日起停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园集团”股票

(

代

码

:600525)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5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纯债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纯

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３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４

，

２３３

，

３０１．６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０．０１８９６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的第二次分红

注

:(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0.01896

元

,

即每

10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0.1896

元

;(2)

本次分红方案为每

10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0.200

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红利再

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

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

益。

(3)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

,

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

,

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

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4)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

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敬请于

2015

年

6

月

3

日、

6

月

4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5)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js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

②

基金代销机构

: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

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渤海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河北银行、苏州银行、锦州银

行、江南农商行、嘉实财富、数米基金、上海天天基金、上海长量、和讯信息科技、同花顺、展恒基金、深圳腾元、宜信普

泽、众禄基金、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银河证券、国都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 、国盛证券 、平安

证券、招商证券、财富证券 、东吴证券 、中信证券

(

山东

)

、山西证券 、渤海证券、光大证券、国信证券 、长城证券、东北

证券 、长江证券、国海证券 、东海证券 、中航证券 、宏源证券 、国联证券 、中信证券

(

浙江

)

、广州证券、新时代证券、

上海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东莞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中山证

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日信证

券、信达证券、华融证券、上海华信证券、华安证券、宏信证券、天风证券。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2015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７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６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３

，

４５２

，

２８８．２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０．０３２９６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４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的第二次分红

注

:(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0.03296

元

,

即每

10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0.3296

元

;(2)

本次分红方案为每

10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0.400

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红利再

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

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

,

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方式

,

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

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4)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

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敬请于

2015

年

6

月

3

日、

6

月

4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5)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js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

②

基金代销机构

: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平安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汉口银行、江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

行、烟台银行、哈尔滨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河北银行、包商银行、苏州银行、锦州银行、江南农商行、数米基金、上海

长量、和讯信息科技、同花顺、展恒基金、深圳腾元、宜信普泽、众禄基金、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

证券、银河证券、国都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

?

、中信证券

(

山东

)

、山西证券

?

、渤海证券、光大证券、国信证券、长

江证券、东海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新时代证券、东莞证券、华鑫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中国民族证券、江海证券、华宝证券、信达证券、华融证券、上海华信证券、华安证券、宏信证券、天风证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直销自有

平台(含电话交易)以及淘宝、京东店铺

开展“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本公司”

)

决定对直销自有平台

(

含电

话交易

)

以及淘宝、京东店铺开展“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 认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

2015

年

6

月

5

日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

?

二、 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０１４１６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 适用业务范围

@

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理财嘉”

APP

客户端、电话交易平台以及淘宝、京东店铺办理

的以上适用基金的认购业务

四、 具体优惠费率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理财嘉”

APP

客户端以及电话交易平台认购上述适用基金

,

其认购费

率实行优惠后费率如下

:

认购支付渠道 认购金额（含认购费） 认购优惠费率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平安银

行 光大银行 兴业银行 广

发银行 中信银行 浦发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上海银

行 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 北

京银行 南京银行 宁波银行

江苏银行 东莞银行 天天盈

支付宝 杭州银行 上海农商

银行 顺德农商银行 长沙市

商业银行 温州银行 齐鲁银

行 金华银行 广东南粤银行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每笔

农业银行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４％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每笔

招商银行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９６％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６４％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每笔

中国银行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７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每笔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淘宝、京东店铺认购上述适用基金

,

其认购费率实行

5

折起优惠

,

若原认购费率为固定

费率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优惠后费率如下

:

认购金额（含认购费） 认购费率

２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６％

２００

万元（含）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１０００

元

／

笔

五、 淘宝、京东店铺业务办理地址

在“淘宝理财”

(

网址

:http://licai.taobao.com)

检索“嘉实基金官方旗舰店”

;

在“京东金融”

(

网址

:http://jr.jd.com)

检索“嘉实基金官方旗舰店”。

六、 其他事项

投资者若开通电话交易

,

可通过手机或座机拨打

400-600-8866

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业务。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关于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

2015年6月8日开放申购和赎回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

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注

:

投资者范围

: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2

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2015

年

6

月

8

日为本基金

2015

年的第一个

季度开放期

(

本基金季度开放期为一个工作日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

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应在开放期

(

包括年度开放期和季度开放期

)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开放期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开放期以及开放

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

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

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

为人民币

20,000

元

,

但已认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0

元。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

元。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直销中心柜台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

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

元。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

,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

包括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

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

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３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２４％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１６％

Ｍ≥５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６％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４％

Ｍ≥５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

,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

档

,

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0.6%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持卡人

,

申购本基金

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

务

,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

,

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0.6%,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0.6%

时

,

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注

:2013

年

4

月

9

日

,

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

自

2013

年

4

月

12

日起

,

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含电话交易

)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

(

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基金转换等业务

)

、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含电话交易

)

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

,

本基金优惠后

的费率见下表

:

持有期限（

Ｔ

）

基金网上直销

后端申购优惠费率

０＜Ｔ＜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Ｔ＜３

年

０．０５％

Ｔ≥３

年

０．００％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

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

计算。

(2)

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不列入基金财产。

(3)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4

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直销中心柜台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1,000

份

(

如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1,

000

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

);

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1,000

份时

,

基金管

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100

份

(

如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

足

100

份

,

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

);

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

100

份时

,

基金管

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4.2

赎回费率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

,

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

,

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如下

:

持有期限（

Ｈ

） 赎回费率

Ｈ≤９０

天

０．３％

９０

天

＜Ｈ≤１８０

天

０．２％

１８０

天

＜Ｈ≤２７０

天

０．１％

Ｈ

〉

２７０

天

０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其中

25%

的部分归入基金资产

,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

关手续费。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直销机构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大街

７

号北京万豪中心

Ｄ

座

１２

层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７７

联系人 赵佳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４６

层

０６－０８

单元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６５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８８００２３

联系人 鲍东华

(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

８６

号城市之心

３０Ｈ

嘉实基金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联系人 王启明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

Ｔ１－１２０２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０６８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０６６３

联系人 陈寒梦

(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１０

号颐和国际大厦

Ａ

座

３５０２

室

电话 （

０５３２

）

６６７７７７６６

传真 （

０５３２

）

６６７７７６７６

联系人 胡洪峰

(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３１３

室

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９３２８

传真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９３３１

联系人 章文雷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５８

号环球广场

２５

层

０４

单元

电话 （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１３６７３

传真 （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１３６７０

联系人 吴志锋

(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２８８

号新世纪广场

Ａ

座

４２０２

室

电话 （

０２５

）

６６６７１１１８

传真 （

０２５

）

６６６７１１００

联系人 徐莉莉

(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２４１５－２４１６

室

电话 （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１６３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１５５２１２０

联系人 周炜

(10)

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服务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

/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定期定额赎回、定

期定额转换、查询等业务。网上交易投资者开通电话交易后可以通过电话交易赎回、转换所持基金份额

,

持工行借记

卡、建行龙卡储蓄卡、农行金穗卡、广发银行理财通卡、招行借记卡、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东方卡、可以通过

电话交易系统购买基金。具体参见相关公告。

5.2

场外非直销机构

(1)

代销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排名不分先后

)

。

(2)

代销券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排名不分先后

)

。

(3)

投资咨询机构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

独立基金销售机构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万银财

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5.3

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1)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

,

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

,

并另行公告。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

市、网点

,

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

,

披露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在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基金管理人将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敬请投资者留意。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管理人为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基金的开放期可分为两种类型

:

年度开放期和季度开放期。本基金年度开放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

超过十个工作日

,

每个年度开放期的首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在后续年度的年度对日

(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顺延至下一

工作日

)

。季度开放期是除年度开放期以外的其他开放期。本基金季度开放期为一个工作日

,

每个季度开放期为基金合

同生效日在后续季度的季度对日

(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

。

2015

年

6

月

8

日为本基金

2015

年的第一个

季度开放日

,

即在该日

15:00

前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

开放日当日

15:00

以后不再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业务。

(3)

在每个季度开放期

,

本基金将对净申购或净赎回数量进行控制。季度开放期确认的净申购申请或确认的净赎回

申请均不超过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 若季度开放日内净申购申请或净赎回申请高于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

的

10%,

则基金管理人将采用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有效的控制。

(4)

若季度开放日内基金份额净申购申请

(

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赎回申请

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

小于或等于前一工作日的基金总份额的

10%,

则所有的申购申请

予以确认

;

否则

,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当日已接受的有效申购申请部分成功确认

,

以保证当日净申购申

请不超过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不予确认的申购款项由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5)

若季度开放日内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

(

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申购申请

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

小于或等于前一工作日的基金总份额的

10%,

则所有的赎回申请

予以确认

;

否则

,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当日已接受的有效赎回申请部分成功确认

,

以保证当日净赎回申

请不超过前一工作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不予确认的赎回申请将被撤销。

(6)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7)

基金管理人将于季度开放期后第

2

个工作日

(2015

年

6

月

10

日

),

在证监会指定媒体及公司网站上公告本次季度开

放期申购、赎回实际确认情况。

(8)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业务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

,

请认真阅读

2013

年

2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嘉实增强信用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

jsfund.cn)

进行查询。

(9)

投资者

T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

,

在正常情况下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投资者

应在

T+2

日后

(

包括该日

)

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否则

,

如因申请未得到基

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

定成功

,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10)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高能环境”恢复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自

2015

年

5

月

27

日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高能环境”股票

(

代码

:603588)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经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高能环境”股

票

,

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金浦钛业”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5

月

18

日《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金浦钛业”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18

日起

停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的“金浦钛业”股票

(

代码

:000545)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宁波华翔”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6

月

2

日《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宁波华翔”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停牌。嘉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宁

波华翔”股票

(

代码

:002048)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通策医疗”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5

月

22

日《通策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通策医疗”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5

日起停牌。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通策医疗”股票

(

代码

:600763)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博彦科技”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6

月

1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博彦科技”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停牌。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博彦科

技”股票

(

代码

:002649)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雏鹰农牧”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

以及

2015

年

5

月

26

日《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

“雏鹰农牧”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6

日起停牌。嘉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

,

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雏鹰农

牧”股票

(

代码

:002477)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了解、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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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6

月

2

日

(

星期二

)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6

月

1

日

～2015

年

6

月

2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15:00～2015

年

6

月

2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1

号富力凯悦酒店

6

楼沙龙

1

厅会议室。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兼任总裁）徐虹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5

月

26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883

人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有

18

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有

2,865

人

)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04,072,0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281,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86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2,790,2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3%

。

4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2,88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4,072,0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91%

。

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本次会议要审议的议案《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是由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鑫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

海鑫以

"

）提议的，上海鑫以持有本公司股份

106,938,440

股，占总股本的

25.84%

，符合提议股东的条件，其程序合规。

有关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

5

月

29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站的相关公告内容。

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

、上海鑫以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

、表决结果

同意

104,055,0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

；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4,055,0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及指派杨芳、邵校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二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中国国旅”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

金（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中国国旅（代码：

６０１８８８

）”采用“指数

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关于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６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

注：投资者范围：中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

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和转换转出，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赎回和转换转出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或者转换转出。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

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视为下一开放日的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３

日常赎回业务

３．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可以对投资者每个交易账户的

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以及每次赎回的最低份额做出规定，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的份额、最低基金份额余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具体赎回费率结构如下：

持有基金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Ｔ＜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Ｔ＜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Ｔ＜６

个月

０．５ ％

６

个月

≤Ｔ＜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０５％

Ｔ≥２

年

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基金份额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基金份额长于

３０

日但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基金份额长于

３

个月但

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基金份额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

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

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赎回采用“份额赎回”方式。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例：某投资者在持有基金份额时间为

１

年时赎回本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０５％

，假设赎回当日

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５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５０＝１０

，

５００．０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５％＝５．２５

元

净赎回金额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

５．２５＝１０４９４．７５

元

４

日常转换业务

４．１

转换费

本公司旗下基金间的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

取申购补差费。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

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４．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已开放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包括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

本基金转换业务限于本公司直销网点（含大成基金网上交易），以及已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相关代销机构之营业网

点。各代销机构受理本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各代销机构营业网点的说明。

基金转换的原则：

（

１

）“份额申请”原则，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必须以份额为单位提出。

（

２

）“定向转换”原则，即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名称。

（

３

）“视同赎回”原则，即基金转换申请转出的基金份额应作为赎回申请纳入转出基金当日赎回申请总量的汇总计

算中。当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

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

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关于基金转换的其他规则，可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公告的《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

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直销机构

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刘卓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８８

联系人：王为开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固话费）

（

１

）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联系人：王欢欢、白小雪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６／２２２２３５５５／２２２２３５５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９／８３１９５２３５／８３１９５２４２／８３１９５２３２

（

２

）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１

号

１０１

室

联系人：徐舲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８５３７７／６２１８５２７７／６３５１３９２５／６２１７３３３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１３９２８／６２１８５２３３

６．２

代销机构

（

１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网站：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

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联系人：田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６６

号

法定代表人：王自忠

客服电话：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５

联系人：郭剑鸣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９６８０６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２３６３７０

网址：

ｗｗｗ．ｚ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６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４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乔瑞

联系人：刘雨喻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９４８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０６１６３

客服电话：

９６１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ｊｒｃｂ．ｃｏｍ

（

７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人代表：其实

联系人：高莉莉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是否开通转换业务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披露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赎回、转换转出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３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了解基金赎回、转换转出等事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开展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有关基金赎回费率调整的规定，大成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包括各地投资理财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系统）交易账户

持有大成景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大成景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上述基金”），并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通

过直销中心申请赎回的投资者进行赎回费率优惠。具体安排如下：

一、适用基金

大成景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２６２

）

大成景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２６３

）

大成景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１５９

）

大成景鹏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３３３

）

二、适用渠道

本公司直销中心（包括各地投资理财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系统）

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邮编：

５１８０４０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２２３５５５／５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５／４２／３２

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１

号

１０１

室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８５３７７／６２１８５２７７／６３５１３９２５／６２１７３３３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１３９２８／６２１８５２３３

该业务暂不适用于上述基金其他销售渠道。

三、优惠活动期限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费率优惠情况

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请赎回上述基金的投资者，在赎回时，赎回费享有如下优惠：

费用种类 持有期限 原赎回费率 活动期间赎回费率

赎回费

持有期

＜７

天

１．５％ １．５％

７

天

≤

持有期

＜３０

天

０．７５％ ０．７５％

３０

天

≤

持有期

＜３

月

０．５％ ０．３７５％

３

月

≤

持有期

＜６

月

０．５％ ０．２５％

６

月

≤

持有期

＜１

年

０．１％ ０．０２５％

１

年

≤

持有期

＜２

年

０．０５％ ０．０１２５％

持有期

≥ ２

年

０％ 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优惠后的赎回费将

１００％

归入基金资产，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活动仅适用

于在优惠活动期限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包括各地投资理财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赎回（包括赎回至银行卡、赎

回至大成钱柜以及赎回转认

／

申购）上述基金。基金转换不参与此次费率优惠。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前请仔细阅读基金

的销售文件。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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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１００００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９０００

元；持有

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７９５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１５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０５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

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

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２６５

秦英林

２ ０８＊＊＊＊＊６６７

内乡县牧原实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４５７

钱瑛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资本公积转增（

＋

，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

１７０

，

３７４

，

２９８ ７０．４０ １７０

，

３７４

，

２９８ ３４０

，

７４８

，

５９６．００ ７０．４０

高管锁定股

１

，

６０４

，

４９８ ０．６６ １

，

６０４

，

４９８ ３

，

２０８

，

９９６．００ ０．６６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１２１

，

５２３

，

０４９ ５０．２２ １２１

，

５２３

，

０４９ ２４３

，

０４６

，

０９８．００ ５０．２２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４７

，

２４６

，

７５１ １９．５２ ４７

，

２４６

，

７５１ ９４

，

４９３

，

５０２．００ １９．５２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７１

，

６２５

，

７０２ ２９．６０ ７１

，

６２５

，

７０２ １４３

，

２５１

，

４０４．００ ２９．６０

三、总股本

２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４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７

元。

八、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水田村

２

、咨询联系人：曹芳

３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７－６５２３９５５９

４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７－６５２３９５５９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